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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5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7月 7日 10時 0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主席：林市長佳龍                                   記錄：王建發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專案報告 

一、 警察局-清除道路障礙執法成效 

警察局報告(略) 

許顧問添本：  

(一) 建議將清除道路障礙執法成效列為定期統計報告。 

(二) 各區進行清除道路障礙執法成效評比，績效良好者給予獎

勵。 

(三) 清除道路障礙應為持續性作為，且續行汽機車退出騎樓的相

關措施，以改善行人通行空間，避免騎樓淪為停車處所。  

何顧問國榮： 

清除道路障礙重點在於執行過程及成效能否維持，目標讓民眾主

動、自主性遵守法規，應由警察局協調整合各機關(單位)作一清

除道路障礙整體規劃，建立轄區責任制，並配合市府力量全面推

動。 

許顧問澤善：  

在執法前，應先與民眾進行人性化溝通，理解其心態，經由雙方

協調後訂定辦法，作一人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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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王局長義川： 

站在停車管理之角度，先增加停車供給再處理需求面，現行策略

為規劃增加劃設停車格，再配合警察局清道專案，使退出騎樓之

機車，得停至路邊停車格。 

警察局蔡局長義猛： 

結合地方人士議員、區長、里長及業者，協調獲取共識，跨機關(單

位)協調分工，突破阻力，建立自主管理模式。 

主席裁示： 

(一) 以有勇有謀、貫徹始終勉勵在座各位，針對涉及公共安全、

有需要急迫處理之部分應優先處理，以及建立 SOP(標準作業

程序)，進行跨機關(單位)協調，以解決道路障礙問題，並加

以落實轄區責任制。 

(二) 執行清除道路障礙專案階段，區長、里長參與專案程度列為

民政局考核標準。 

(三) 清除道路障礙執法後，須再進行 3次複查，以求成效之維持。 

(四) 各區進行清除道路障礙執法成效評比，績效良好者給予獎勵，

期以帶動示範之效應。 

(五) 清除道路障礙執法之過程應訂定一注意事項或參考要點，供

執法時之參考使用。 

二、 交通局-臺中市五大易壅塞路段改善計畫第二期 

交通局報告(略) 

許顧問添本：： 

(一) 投影片第 7 頁，進入規劃疏導路口前，上游應於適當位置設

置地名或路名導引指示標誌，以提醒用路人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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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影片第 13頁，路口前 100公尺處，應增設輔 1指示標誌以

預告前方為左轉車道，提醒左轉車輛應先變換車道。 

(三) 投影片第 11頁，雙向(對向)左轉車流量不對稱時，得檢視號

誌時制設計，如調整為左轉箭頭綠燈早開或遲閉號誌。 

(四) 如投影片第 16頁，未來可增加檢視路口 4個方向的延滯。 

許顧問澤善： 

(一) 臺灣大道英才路至五權路，快慢車道分隔島建議拆除，採混

合車道方式。 

(二) 公車專用道車站內部不要設置收費站，一律採行車內刷卡，

視車站使用量，檢視縮減車站站體空間。 

何顧問國榮： 

(一) 臺灣大道要做第二階段改善，如文心路至黎明路需再進行檢

討改善。 

(二) 有關臺中捷運 CJ920 標交通維持計畫部分，施工及活動之交

維，應建立義交協助交通維持管制機制。 

主席裁示： 

(一) 強化義交之訓練，並兼顧義交專業品質，以落實協助交通維

持及交通疏導工作，及減少交通事故之發生。 

(二) 臺灣大道應分階段改善，其他易壅塞路段(口)，如文心路至

黎明路、快慢車道分隔島、公車專用道車站設置及站體空間，

應分階段檢討並逐步調整，後續改善期程加速辦理，顧問建

議亦納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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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CJ920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 G3 至 G9 站及全線環控監控系統區

段標主體工程施工標交通維持計畫(第一次變更)，提請審議。 

許顧問添本：  

(一) 路段全段封閉時，得利用旗手或設置閃光式警示設施，以導

引直進車流進行轉向，相關設置設施及臨時性交維措施應於

工程施工圖中註明及呈現。 

(二) 報告呈現現況服務水準評估，另應備施工時服務水準評估。 

(三) 義交或旗手應使用無線電與現場施工人員互動溝通。 

(四) 如投影片第 17、34頁，此為示意圖，應有現場施工設計圖，

可清楚呈現如交通錐擺放位置等，讓施工單位得以按圖施工；

左轉車左轉時無法看見左方號誌，應輔助於左轉車前方適當

位置加裝柱立式號誌。      

許顧問澤善：  

(一) 應研究哪些路口易發生危險，並加強交通維持，針對不同路

口分等級分程度區分，來規劃交通維持計畫。 

(二) 交通錐與連桿擺設等，須符合工程會之規定。 

(三) 落實稽查制度，建立一套系統，與市府相關單位即時連線。 

主席裁示： 

(一) 相關設置設施及臨時性交維措施，應於工程施工圖中註明及

呈現。全段路段封閉時，車輛改道路線部分須再檢討修改。 

(二) 請統合各委員建議及相關單位意見(如附件一)，交通維持計

畫書修改後，於下次道安會報提報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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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一、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4年 1月份至 6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18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11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5件： 

列管案號：104-04-07、08； 

          104-05-04、05； 

          104-06-01．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2件： 

列管案號：104-05-02； 

104-06-02。 

(ㄧ)案號 104-05-02：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案號 104-06-02：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104年 5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詳參書面資料，洽悉。 

三、 104年 1-5月份本市路口肇事次數累計排序一覽表 

        主席裁示： 

請交通警察大隊及各分局協助檢視各分區易肇事路口，並研

議可行之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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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A1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4年 1-6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44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26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5件：  

列管案號：103-11-03； 

          104-02-03； 

          104-04-07、08； 

104-05-06。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3件： 

列管案號：104-01-03、08、13； 

          104-02-02、04； 

          104-04-02、03、05； 

          104-05-01、02、03、04、05。 

    主席裁示：依列管情形建議照案通過。 

 

前 30大易肇事路口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3年 1-12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30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21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件：  

列管案號：103-14、30。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7件： 

列管案號：103-01、03、05、06、10、19、29。 

    主席裁示：依列管情形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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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交通事故高風險路段(口)辦理情形報告表 

104年 1-6月份，列管件數計 57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0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32件：  

列管案號：01、02、06、07、08、18、19、20； 

          21、22、23、24、25、26、27、31、33、34、35； 

          37、38、41、44、48、49、50； 

          51、53、54、55、56、57。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25件： 

列管案號：03、04、05、09、10、11、12、13、14、15、16； 

          17、28、29、30、32、36、39、40、42、43、45； 

          46、47、52。 

    主席裁示：依列管情形建議照案通過。 

陸、 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事項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如書面資料，洽悉。  

柒、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各單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洽悉。 

捌、 臨時動議 

許顧問添本： 

建議將路平專案每月統計表納入道安會報呈現。 

主席裁示： 

請建設局將路平專案會議統計資料提供給道安會報。請交通局交通行

政科每月彙整上月路平專案統計資料，並納入道安會報會議資料呈

現。 

玖、 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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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關「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 CJ920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 G3 至 G9 站及全

線環控監控系統區段標工程」主體工程施工標交通維持計畫(第一次變更)案，交通局

審查意見如后供參： 

一、 請說明「如遇突發狀況…」，何謂突發狀況? 因應對策與緊急應變人力如何

調派? 

二、 第 21 頁，臺中市公車目前不止六家客運業者經營，請更正。  

三、  

(一) 第 41 頁二、施工申請單撰寫注意事項第 2 點，必須於施工前七日申請核准，

所指是限於 U 型梁及鋼構吊裝，還是所有占用道路的施工項目均需申請 

(二) 施工中遭遇突發狀況需延長交通維持時間，應立即通報而非於事件發生後 1

小時內緊急通報。 

四、 第 54 頁所提緊急應變計畫著重於事故處理，一旦交維時間延長而進入上下

班尖峰時間，僅依賴路口手控號誌、CMS 及交通大隊臨時調派人力支援，

是否真能降低區域交通衝擊?尤其文心路為主要幹道，上下班車流量大。請

說明。 

五、 第 60 頁，宣導告知民眾與預告牌面設立的時間點應一致，建議統一為交通

維持計畫實施前 3 日。  

六、 第 61 頁，於重要路口每日增派義交協勤指揮交通語義不清，請補充說明派

遣地點及人數以茲稽核。 

七、 第 87 頁 22.6 節 鋼結構交通維持分項詳細說明與附件二 交通維持改道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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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這兩部分應互為補充，請增加說明並加以連結，方便閱讀與查找。 

八、 第 100 頁，圖例與文字說明請再檢視，圖 22.6-20 與圖 22.6-23 圖名一致，

內容卻為不同區域。另圖 22.6-22，文心路三段以北之管制區域並未有附圖

說明如何管制，請修正並再次檢視此節所有圖例，避免重複問題一再出現。 

 


